
場地設計 

 
申請地點主要用作臨時露天存放建築材料，部份地區則作附屬地盤辦公室及員工休息

室之用。場地面積約5460平方米，當中並無政府土地包含在內。申請地點開放時間為

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9時至下午6時，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不會開放。申請地點不會停

泊重量超過5.5噸的貨車。申請地點只為臨時性質，不會取代該區作農業用途的永久規

劃意向。 

 

申請地點內合共有上蓋物 7 個，分別為： 

上蓋物 A： 臨時地盤辦公室(兩層)，總樓面面積約 192 平方米，高約 7.5 米； 

上蓋物 B： 洗手間(兩層)，總樓面面積約 30 平方米，高約 5 米； 

上蓋物 C： 臨時員工休息室(兩層)，總樓面面積約 30 平方米，高約 5 米； 

上蓋物 D： 臨時員工休息室連洗手間(兩層)，總樓面面積約 30 平方米，高約 5 米； 

上蓋物 E： 臨時員工休息室(兩層)，總樓面面積約 30 平方米，高約 5 米； 

上蓋物 F： 臨時員工休息室(兩層)，總樓面面積約 30 平方米，高約 5 米； 

上蓋物 G： 臨時員工休息室(兩層)，總樓面面積約 30 平方米，高約 5 米； 

 
申請地點內共有私家車/輕型貨車停車位 5 個，尺寸為 7 米乘 3.5 米。 

 
詳情請參閱以下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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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務排水 

申請人會依照渠務署所提供的排水系統設計建議書「有關城市規劃條例第16條申請臨

時更改土地用途， 如臨時貨倉、停車場、工場、小型工廠等」，對申請地點內的渠務

排水設施進行維護及保養。 

詳情請參閱以下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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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裝置 

 
申請人會依照消防處所提供的意見，對申請地點內的消防裝置進行維護及保養，並會

在定時為申請地點內的人員進行消防演習。 

 
是次規劃申請是作為上次規劃申請 A/YL-KTN/893 的重新申請，相關申請地點的用途和

場地佈局設計與上次規劃申請A/YL-KTN/893時一致，沒有任何改變；消防設備的位置、

數目和種類與 A/YL-KTN/893 時一致，沒有任何改變。 

 
詳情請參閱以下圖則。 

 
 
 
 
 
 
 
  















交通運輸 

 
申請地點東面有一個明確的出入口，出入口的寬度約 8 米，與錦泰路連接，可以直通

錦田公路。 

 

場地內設有 5 個停車位(每個尺寸約 7 米 x3.5 米)，以便車輛進行停泊，停泊的車輛重量

不超過 5.5 噸；訪客和場地內的工作人員可以通過錦上路西鐵站轉乘巴士和小巴抵達申

請地點附近，再步行進入申請地點。 

 

申請地點東南面有一個巴士站和一個小巴站頭，工作人員可以透過乘坐巴士和小巴抵

達申請地點附近後，再步行進入申請地點。 

 

申請地點平均每星期約有 3 輛車輛進出，不會提高申請地點附近的汽車流量，就整體

而言，不會對附近交通構成影響。 

 
申請人和土地使用者承諾如是次規劃續期申請獲批許可，會繼續定期保養申請地點附

近的通道。 

 
詳情請參閱以下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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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今次的申請地點面積和上次申請規劃許可：A/YL-KTN/893申請地點的面積沒有任何改

變，若是次申請獲許可，申請人承諾會在期限前盡快完成所有有關的附帶條件，並符

合相關政府部門的要求，並在獲得相關部門接受後馬上落實及邀請相關部門人員至申

請場地檢閱，因此敬希貴署能夠寬容處理時次之申請，謝謝。 

 
 
 
 


